ＯＯ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督報告

（最低標）
壹、受稽核案件之作業資料

一、稽核案件資料
（一）稽核編號：ＯＯＯ
（二）受稽核機關：ＯＯＯ
（三）案件性質：書面稽核
（四）案件來源：自政府電子採購網篩選之採購案件
二、稽核人員資料

（一）稽核委員：ＯＯＯ
（二）稽查人員：無
（三）稽核時間：106年8月29日
（四）稽核地點：無
貳、受稽核案件基本資料
一、採購案件資料

（一）主辦機關：ＯＯＯ
（二）標案案號：ＯＯＯ
（三）標案名稱：Ｏ年度ＯＯＯＯＯＯ修復工程
（四）標的分類：工程類

（五）採購金額：新臺幣（以下同）Ｏ,ＯＯＯ, ＯＯＯ元
（六）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七）預算金額：Ｏ,ＯＯＯ, ＯＯＯ元
（八）補助機關：無
（九）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等事項簽准日期：非巨額採購
二、招標資料

（一）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二）依據法條：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18條第2項及第19條
（三）採複數決標：否
（四）屬特殊採購：否

（五）允許共同投標：否
（六）公開閱覽：無
三、領投開標資料

（一）公告日期：
第1次：Ｏ日（自106年ＯＯ月ＯＯ日至106年ＯＯＯ月ＯＯ日Ｏ時止）
第2次：Ｏ日（自106年ＯＯ月ＯＯ日至106年ＯＯＯ月ＯＯ日Ｏ時止）
（二）截止投標時間：
第1次：106年ＯＯ月ＯＯ日ＯＯ時
第2次：106年ＯＯ月ＯＯ日ＯＯ時
（三）開標時間：
第1次：106年ＯＯ月ＯＯ日ＯＯ時整
第2次：106年ＯＯ月ＯＯ日ＯＯ時整 

（四）押標金：ＯＯ萬元整
四、決標資料

（一）決標原則：依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訂有底價最低標

（二）決標日期：106年ＯＯ月ＯＯ日

（三）底價金額：ＯＯＯ萬元整
（四）決標金額：Ｏ,ＯＯＯ, ＯＯＯ整
（五）得標廠商：ＯＯＯＯ工程有限公司
（六）未得標廠商：ＯＯ營造有限公司
（七）廠商提出異議事項：無
五、履約管理

（一）履約期間：200日曆天(自106年ＯＯ月ＯＯ日至106年ＯＯ月ＯＯ日止）

（二）履約保證金：ＯＯ萬Ｏ, ＯＯＯ元整
（三）契約變更：無
六、驗收結算(尚在履約中)
（一）實際完成日期：
（二）初驗日期：
（三）驗收日期：
（四）驗收通過日期：
（五）履約逾期總天數：
（六）逾期違約金：
（七）其他違約金：
（八）結算總價：

七、保固規定

（一）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5年
（二）保固保證金：工程結算總價2%
八、其他

（一）申訴事項：尚無

（二）履約爭議：無
参、稽核缺失及建議事項
一、準備招標文件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
1.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安全衛生經費之編列項目，應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辦理，並按工程需求，量化編列；無法量化項目得採一式編列。查本案施工預算書詳細價目表壹.發包施工費/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僅以一式編列，惟未區分可量化及不可量化2項，建議爾後改進；又「勞工安全衛生法」已於103年7月3日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名詞請配合法令修正。
2.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3條第5項規定：「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應單獨編列。廠商所需之檢驗費用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列。監造單位所需之抽驗費用，機關委託監造者，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編列；設計及監造一併委託者或自辦監造者，應於相關工程管理預算內編列。以上抽（檢）驗費用如係機關自行支付，得免於招標文件內編列。」查本案施工預算書總表及詳細價目表壹.發包施工費/四.工程品管費(含材料檢試驗費及配合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制度資料製作費)，檢驗費用未單獨編列，與前述規定未符，建議爾後改進。
3.投標須知第6節第1點第2款規定，最低標總標價低於底價80%之處理程序，請廠商於「開標後」30分鐘內提出說明，惟所稱「開標後」之時間點不明確，又規定必要時得要求廠商負責人或其受任人到場說明，其到場時間是否仍受30分鐘限制，亦未載明。建議修改為「宣布保留決標後」，並依個案訂定說明時間，以符實際。
4.查招標文件所附「ＯＯＯ工程保險補充規定」第5點第4款規定，廠商應投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並規定施工廠商於施工前應委託具有能力之公正第三者進行鄰屋調查，詳細載明房屋現況，並製成書面報告報請主辦機關備查。惟在施工預算中未編列相關費用，請檢討改進，嗣後並請斟酌工程性質及工地環境妥慎勾選應投保項目。

5.工程設計圖圖號02之一般說明第4點規定：「除契約規定之施工規範及圖說外，有關混凝土工程尚應準照內政部民國91年7月8日台內營字第0910084735號令訂定之『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辦理」。惟查招標文件所附之施工規範為「第03310章V5.0-TFB200906」，兩處所指規範是否一致，建議釐清，以免爭議。
6.工程設計圖圖號03之(十)「所有螺絲釘、螺栓及……，除非另有標示，否則以不鏽鋼SUS304霧面為原則」。前開「為原則」一語非具強制性，有關材料規格宜依需要明確規範，以保工程品質，建議爾後改進。
7.投標須知第1節第3點(二)規定：「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惟未就其下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得否為外國者相關選項加以規定，考量工程案件施工內容所使用材料甚多，恐有使用非我國產品情形，為免發生招標文件過簡漏未規定，建議爾後應就實際辦理情形列明國家或地區名稱，俾資妥適。
8.查本案招標文件所附之「採購契約補充說明」，其中有關違反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之罰則，與「ＯＯＯ辦理工程施工廠商施工安全及衛生缺失扣點標準表」計罰方式有所差異（如未配戴安全帽前者扣款每人次3,000元，後者為每次扣1~2點）；另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現已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表內引用過時之勞工安全衛生法，與現行法規不一致，建議爾後勿再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
二、資格限制競爭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無 

三、規格限制競爭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無
四、招標公告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無
五、開標審標程序

（一）缺失事項：
依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4條規定：「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查本案第1次開標時，其開標流標紀錄「監辦人員」欄載明書面審核監辦，惟卷附文件未見該監辦單位簽奉核准之文件，請機關查明澄清。
（二）建議事項：
機關承辦單位於106年ＯＯ月ＯＯ日簽說明三述及：「……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2項，第2次招標不受3家廠商之限制。」惟法規係規定為「『得』不受前項三家廠商之限制」，即第2次招標是否仍需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方能開標，機關仍有裁量空間，建議爾後文字應引用完整，並一併簽報機關首長核定，俾茲妥適。
六、決標程序
（一）缺失事項：
1.依採購法第46條第1項規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本案業務單位預估底價金額分析時，僅就ＯＯＯ以往決標工程底價金額與預算金額之比值作分析，未就主要工程材料之市場行情、本工程之施工環境等列入分析，難謂符合前開規定，請檢討改進。
2.依採購契約要項第3點及契約書第1條規定：「（一）契約包含下列文件：1.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2.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3.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4.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5.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惟底價表係內部簽辦文書，與契約無關，查本案將上開文書納入契約書，顯有不妥，請檢討改正。
（二）建議事項：無
七、履約程序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
1.本案得標廠商證件正本核對表未填寫核對日期，建議爾後應填註日期，以確認符合投標須知第8節第2點所規定時限。
2.查閱106年ＯＯ月ＯＯ日施工廠商「鋼構施工自主檢查表」，各檢查項目之檢查標準及實際檢查情形，大都以「與圖說相符」或「符合」一詞代之，檢查內容未盡確實，請督促監造單位要求施工廠商改進。
八、驗收及保固階段(尚在履約中)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無
九、其他
（一）缺失事項：尚無 
（二）建議事項：
1.查本案監造計畫部分內容有錯誤或過簡之情形，建請主辦單位爾後應確實審查並要求監造單位詳實編撰監造計畫，以符實際：
(1)監造計畫第5章/材料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表5-2-3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名稱」欄係列出本案契約詳細表工項名稱，惟每一工項實際使用不僅一種材料，且「送審資料」欄未勾選應送審之項目，將導致施工廠商無從遵行。
(2)監造計畫第5章/材料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表5-2-4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僅列「木料組裝」及「混凝土210kg/cm2澆置與搗實」2項，復查同章表5-2-5材料品質標準則列有「混凝土」、「結構鋼」及「天然實木」3項，兩表所訂定之材料名稱有差異，所指是否為相同項目?「天然實木」所指為何?請查明釐清。
(3)監造計畫第6章/材料設備抽查程序及標準/混凝土施工查驗表(1/2)檢查項目「混凝土運送時間」之檢查標準訂為「90分鐘以內」，惟依據一般作業規範，混凝土自拌合至澆置完成不超過90分鐘，前開運送時間訂定90分鐘以內，文字易致誤解，建議爾後注意改正。
2.查本案卷附施工管理文件，有填寫不全或記載錯誤之情形，請督促監造單位查明釐清並爾後改進：
(1)106年ＯＯ月ＯＯ日「混凝土施工查驗表」檢查項目[混凝土運送時間]之實際抽查情形未填記檢查之車次，且該欄僅註明30分，未載明起迄時間，未盡詳實，建議爾後改進。
(2)106年年ＯＯ月ＯＯ日「施工測量查驗表」檢察項目[引用之水準點是否正確]之檢驗標準為「依導線測量成果」，未註明應引用之水準點，且實際抽查情形亦未記載實際引用之水準點為何，請查明釐清。
(3)106年年ＯＯ月ＯＯ日「模板施工抽查紀錄表」檢查項目之[模板材料是否合格]、[各部尺寸是否正確]及[支撐材是否足夠、繫緊] 檢查標準未具體或空白，實際抽查情形亦未填記具體數據，但檢驗結果為合格，未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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